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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

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

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七、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须取得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的批准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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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公司/上市公司/东音股份 指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方秀宝、李雪琴、方东晖、方洁音、温岭市大任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 指 方秀宝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 指 李雪琴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 指 方东晖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四 指 方洁音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五 指 温岭市大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本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指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方秀宝持股比

例由37.96%下降到7.02%、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李雪琴

持股比例由9.84%下降到0.00%、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方

东晖持股比例由7.93%下降到1.46%的情况、信息披露义

务人之四方洁音持股比例由7.93%下降到0.00%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五温岭市大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比例由2.97%下降到0.74%的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

易 
指 

东音股份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山东罗欣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99.65476%股权 

罗欣控股 指 山东罗欣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德福 指 广州德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瓴天成 指 珠海高瓴天成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珠海鑫沃富 指 珠海鑫沃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Giant Star 指 Giant Star Global (HK) Limited 

Ally Bridge 指 Ally Bridge Flagship LX (HK) Limited 

物明云泽 指 克拉玛依物明云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得怡投资 指 克拉玛依得怡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济南钰贤 指 济南钰贤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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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珏志 指 上海珏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泉州鑫沃富 指 
泉州市鑫沃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

克拉玛依鑫沃富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中南弘远 指 厦门中南弘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前海贝增 指 宁波前海贝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云泽丰采 指 克拉玛依云泽丰采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南京捷源 指 南京捷源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得盛健康 指 克拉玛依得盛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云泽丰盛 指 石河子市云泽丰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前海投资 指 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克拉玛依珏志 指 克拉玛依珏志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云泽丰茂 指 石河子市云泽丰茂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天津平安 指 天津市平安消费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平安 指 深圳市平安健康科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得怡欣华 指 克拉玛依市得怡欣华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得怡恒佳 指 克拉玛依市得怡恒佳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得怡成都 指 成都得怡欣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交易对方 指 

罗欣控股、克拉玛依珏志、Ally Bridge、张斌、陈来

阳、前海投资、天津平安、GL Instrument、深圳平

安、王健、许丰、高瓴天成、得怡投资、广州德福、侯

海峰、物明云泽、Giant Star、孙青华、陈锦汉、杨学

伟、云泽丰茂、得盛健康、云泽丰盛、中南弘远、济南

钰贤、南京捷源、云泽丰采、GL Healthcare、Lu Zhen 

Yu、张海雷、Zheng Jiayi、Mai Huijing、高兰英 

业绩承诺方 指 

罗欣控股、克拉玛依珏志、Ally Bridge、张斌、陈来

阳、前海投资、天津平安、GL Instrument、深圳平

安、王健、许丰、高瓴天成、得怡投资、广州德福、侯

海峰、物明云泽、Giant Star、孙青华、陈锦汉、杨学

伟、云泽丰茂、得盛健康、云泽丰盛、中南弘远、济南

钰贤、南京捷源、云泽丰采、GL Healthcare、Lu Zhen 

Yu、张海雷、Zheng Jiayi、Mai Huijing、高兰英 

股份受让方 指 得怡欣华、得怡恒佳、得怡成都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
指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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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 
指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温岭大任 指 温岭市大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罗欣药业 指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1：本报告书中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

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注2：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

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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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方秀宝 

姓名 方秀宝 

曾用名 方守宝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 330323********7632 

住所 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宜桥新村65号 

通讯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大石一级公路南侧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李雪琴 

姓名 李雪琴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 332623********2689 

住所 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宜桥新村65号 

通讯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大石一级公路南侧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方东晖 

姓名 方东晖 

曾用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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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男  

国籍 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 331081********3072 

住所 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宜桥新村65号 

通讯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大石一级公路南侧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四：方洁音 

姓名 方洁音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 331081********3061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水晶城 

通讯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大石一级公路南侧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五：温岭市大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温岭市大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81586284345X 

注册地址 温岭市大溪镇宜桥新村65号 

通讯地址 温岭市大溪镇宜桥新村65号 

成立日期 2011年11月17日 

注册资本 77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投资业务。 

主要管理人员 执行董事方秀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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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温岭市大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方秀宝 401.03 52.0818 

2 方小桃 45.18 5.8675 

3 黄天贵 37.65 4.8896 

4 叶帮米 25.10 3.2597 

5 陈  丽 17.57 2.2818 

6 洪海燕 17.57 2.2818 

7 米  勇 17.57 2.2818 

8 张财岳 17.57 2.2818 

9 江敏敏 15.06 1.9558 

10 柯建军 15.06 1.9558 

11 赵彩花 12.55 1.6299 

12 陈爱丽 12.55 1.6299 

13 李祥并 12.55 1.6299 

14 朱妙娟 12.55 1.6299 

15 郑崇海 12.55 1.6299 

16 李会青 12.55 1.6299 

17 方守理 12.55 1.6299 

18 胡建敏 12.55 1.6299 

19 陈云素 12.55 1.6299 

20 金君辉 12.55 1.6299 

21 吴  刚 12.55 1.6299 

22 邱德林 12.55 1.6299 

23 徐  炜 10.04 1.3039 

- 合计 770.00 100.00 

 

以上信息披露义务人中，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为夫妻

关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之子，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四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之女，信息披

露义务人之五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实际控制的企业法人，信息披露义务人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四、信息披

露义务人之五系一致行动人关系。 

本次股权转让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在本次转让控

制权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受让人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受让意图已进行了一定

的了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或未解除

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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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股份的质押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方秀宝所持股份中有35,499,548股处

于质押状态，占其所持有股份的45.25%；李雪琴所持股份中有20,338,399股处于

质押状态，占其所持有股份的100%；方洁音所持股份中有15,530,000股处于质押

状态，占其所持有股份的94.81%；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所持有股份处于质

押的情况。 

以上信息披露义务人质押其所持有的部分股份不会对本次股份转让构成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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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交易拟通过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的转型，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完成后，罗欣药业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罗欣控股等33名交易对方成

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井用潜水泵、小型潜水

泵、陆上泵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转型进入医药

制造行业，主营业务为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未来凭借持续加大的研

发投入以及丰富的研发产品线，置入资产的盈利能力和资产规模有望进一步提

升，为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提供坚实保障。 

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数量和持股比例下降。 

二、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东音股

份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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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

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为

137,684,927股，占上市公司2019年5月24日股份总数的66.63%；本次权益变动完

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为77,424,027股，占

按上市公司2019年5月24日股份总数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应发行

股份数量合计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9.22%，具体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之前 本次交易之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方秀宝 78,444,127 37.96% 58,996,627 7.02% 

李雪琴 20,338,400 9.84% - 0.00% 

方东晖 16,380,000 7.93% 12,285,000 1.46% 

方洁音 16,380,000 7.93% - 0.00% 

温岭大任 6,142,400 2.97% 6,142,400  0.74% 

合计 137,684,927 66.63% 77,424,027 9.22% 

注：公司于2018年8月2日公开发行的281.32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

债”）于2019年2月11日进入转股期，截至2019年5月24日，因部分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

票导致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206,636,030股，剩余可转债数量2,071,932张。假设上述可

转债全部转换为公司股票，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比例为66.67%；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比例为10.47%。 

二、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一）重大资产置换；（二）股份转让；（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上述重大资产置换、股份转让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前提、共同

实施，任何一项因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交易方内部有权审批机

构及相关监管机构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则其他项交易不予实施。以下为关于

本次交易签订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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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东音股份；乙方：全体交易对方；丙方：方秀宝。 

2019 年 4 月 24 日，甲方、乙方、丙方三方签署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重组协议》”）。 

2、合同主要内容 

（1）重大资产置换 

○1 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第六条规定的先决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东音

股份除保留 2.6791 亿元的货币现金、可转债外，在扣除东音股份 2018 年度现金

分红后，将不超过 10 亿元的其余资产及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交易对方持有的罗

欣药业 99.65476%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置出资产由资产承接方承

接。如有出售资产，则由资产承接方以货币现金方式向东音股份支付购买。 

○2 东音股份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经股东大会通过《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明确东音股份将按照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

照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进行权益分派。各方同意，该等权益分

派不作为置出资产，由东音股份于本次交易完成前分派完毕，且不得在东音股份

所保留的 2.6791 亿元的货币现金中扣除。 

○3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置出资产的预评估价值为 8.9 亿元，各方同意，

置出资产及出售资产（如有）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

东音股份持有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不含 2.6791 亿元的货币现金和可转债）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协商确定。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 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第六条规定的先决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由东

音股份以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按其各自持有置入资产的比例发

行股份购买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自置入资产交割日起，东音股份将

持有罗欣药业 99.65476%股权，享有并承担对罗欣药业的股东权利与义务，交易

对方不再直接持有罗欣药业的股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

同时生效，互为前提，任何一项因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交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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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有权审批机构及相关监管机构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则另一项交易不予实

施。 

○2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置入资产的预评估价值为 75.43 亿元，经各方同

意，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交易对方持有的

罗欣药业 99.65476%股权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协

商确定。 

○3 各方同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东音股份

就本次交易事宜召开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经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0.48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 90%。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其它派息、送股、转增股本或

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价格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4 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将按照下述公式确定： 

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各交易对方按照其所持有的置入资产比例获得本次发行的相应股份。 

各方同意，置入资产、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

机构出具的置入资产、置出资产的相关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由各方

协商确定。置入资产中价格不足一股部分对应的资产，由交易对方无偿赠与上市

公司。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其他派息、送股、转增股本或

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数量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相应进行调整。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最终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

量为准。 

○5 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新老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完成

后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东音股份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6 罗欣控股、克拉玛依珏志、Giant Star 承诺，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东音股份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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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

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上市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的，前述股份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上述期间东音股份发生派

息、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行价以经除息、除

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如前述股份锁定期届满时，其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偿义务尚未履行

完毕，则锁定期自动延长至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7 Ally Bridge、张斌、陈来阳、前海投资、平安消费、GL Instrument、平安

健康、王健、许丰、高瓴天成、得怡健康、广州德福、侯海峰、物明云泽、孙青

华、陈锦汉、杨学伟、云泽丰茂、得盛健康、云泽丰盛、中南弘远、济南钰贤、

南京捷源、云泽丰采、GL Healthcare、Lu Zhen Yu、张海雷、Mai Huijing、高兰

英、Zheng Jiayi 承诺，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东音股份股份，截至其取得东音股份向

其发行的股份之日，如其对持有的罗欣药业股份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

月，则该等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截至其取得东音

股份向其发行的股份之日，如其对持有的罗欣药业股份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超过

12 个月（含本数），则该等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

上述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则其通过本次交易

取得东音股份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若上述期间东音股份发生派息、

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

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在上述锁定期届满时，其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业绩补偿义务尚未履行

完毕，则其通过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东音股份股份按照前述约定结束锁定之后，将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分期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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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解锁股份的数量=（已履行完毕利润补偿义务的会计年度对应的承诺扣

非归母净利润总和/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累计承诺扣非归母净利润总和）*本次发行

该方获得的股份总数-为履行利润补偿义务该方已补偿股份数量（如有）。 

如上述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东音股份股份的锁定期的承诺与证

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的，交易对方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意见进

行相应调整。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将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

上市公司配股、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部分，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

排。 

3、交割 

○1 置出资产的交割 

各方确认，东音股份拟指定特定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指定主体”）作为

置出资产的归集主体，并应于置出资产交割日前将除对该指定主体的长期股权投

资外的置出资产转入指定主体，并最终由资产承接方承接。 

东音股份应当于置出资产交割日后向相应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指定主体

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资产承接方应为办理前述股权变更或过户登

记提供一切必要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必要的文件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东

音股份将其持有全部置出资产变更登记至资产承接方名下后，东音股份即履行完

毕本协议项下置出资产的交付义务。 

对于置出资产中的债权，东音股份应当向有关债务人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

对于置出资产中的债务，东音股份应当向有关债权人发出债务转让通知书，并取

得超过置出资产债务总额 90%的债权人同意转让的同意函，且应取得全部金融机

构债权人同意转让的同意函。在置出资产交割过程中，如有负债无法转移，方秀

宝应向东音股份支付与该等负债等额的现金。在置出资产交割完成后，如有债务

人向东音股份偿付与置出资产相关债务的权益，东音股份应向资产承接方支付与

其已收到权益等额的现金。 

若截至置出资产交割日，置出资产交付给资产承接方的前提条件未能得到满

足的，则各方同意，另行协商交付方式，但该等协商不影响置出资产交割日的确

定，不影响本次交易置入资产的交割手续及新增股份的发行及登记手续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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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置出资产过户手续、程序及批准未能及时办理完毕，不影响置出资产交割的完

成。 

○2 置出资产人员安排 

东音股份应在本次交易重组报告书披露前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职工安置方

案。 

各方确认，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置出资产所对应的全部职工（包括但

不限于在岗职工、待岗职工、内退职工、离退休职工、停薪留职职工、借调或借

用职工等）的劳动关系、组织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党团关系）、养老、医疗、失

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关系，其他依法应向职工提供的福利，以及东音股份

与职工之间之前存在的其他任何形式的协议、约定、安排和权利义务等事项均转

移至指定主体，并最终由资产承接方进行承接。如有职工不愿跟随资产走并要求

与原用工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人员及劳动关系将由方秀宝处置安排，成本

费用均由方秀宝承担。各方确认，如因上述员工安置相关事项产生任何纠纷的，

该等纠纷由方秀宝负责解决并承担一切相关费用，与东音股份、交易对方无关。 

○3 置入资产的交割 

交易对方应当于置入资产交割日后向相应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相关主体提

交罗欣药业股权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东音股份应为办理前述股权变更登记

提供一切必要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必要的文件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交易

对方将其持有罗欣药业股权变更登记至东音股份名下后，交易对方即履行完毕本

协议项下置入资产的交付义务。 

○4 新增股份的交割 

东音股份应在置入资产过户完成后 15 个工作日内办理本次发行的验资工作，

并在置入资产过户完成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深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提交将新增股份

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所需的全部资料；交易对方应为办理前述新增股份登记提供

一切必要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必要的文件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 

（4）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 

相关方将就罗欣药业在业绩承诺期间内可能存在的业绩补偿的具体安排，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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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作为本协议的附属协议。 

（5）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1 东音股份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职工安置方案。 

○2 本次交易己经按照《公司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之规定，经本协议各方的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或其其他有权机构

等审议通过。 

○3 本次交易获得东音股份可转债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 

○4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5 东音股份股东大会同意罗欣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东音

股份股份。 

（6）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1 各方同意并确认，置出资产在置出资产过渡期间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

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变动由资产承接方享有或承担。 

○2 各方同意并确认，置入资产在置入资产过渡期间运营所产生的收益由东音

股份享有，所产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按持有的置入资产持股比例承担，并以现金

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补足。 

○3 各方同意并确认，出售资产在出售资产过渡期间（同置出资产过渡期间）

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变动由资产承接方享有或承担

（如有）。 

7、诚意保证金 

○1 各方确认，为确保本次交易进行，罗欣控股已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将 5,000

万元诚意保证金支付至东音股份及罗欣控股指定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共管账

户(以下简称“共管账户”)。 

○2 东音股份及方秀宝保证，并促使相关方保证在下述任一情形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诚意保证金全额退回至罗欣控股指定的账户： 

a 东音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未批准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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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东音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未同意通过豁免罗欣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本次

交易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c 因法律或政策限制或重大变更，或因政府主管部门及/或证券监管机构(包括

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行业主管部门(如有)、深交所及登记结算公司)未能批准或

核准等原因，导致本次交易不能实施； 

d 因东音股份或方秀宝违约撤销本次交易； 

e 因东音股份或方秀宝陈述、保证中存在重大遗漏、错误或其他严重违约行

为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完成； 

f 各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 

如相关方未按照本条的约定向罗欣控股配合退回相关款项，每逾期一天，未

配合的违约方应向罗欣控股支付逾期部分款项 0.05%的逾期违约金。其中存在本

条第一款 d 或 e 项情形的，方秀宝还应向罗欣控股支付 5,000 万元的赔偿金。 

○3 因罗欣控股违约撤销本次交易，或因罗欣控股陈述、保证中存在重大遗

漏、错误或其他严重违约行为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完成的，则诚意保证金不退回罗

欣控股，而由共管账户支付给东音股份。 

（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东音股份；乙方：全体交易对方。 

2019 年 4 月 24 日，甲方、乙方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合同主要内容 

（1）业绩承诺期的确定 

各方一致确认，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

度；若本次交易无法在 2019 年度内实施完毕，则业绩承诺期延续至 2022 年度。 

（2）利润预测数的确定 

交易对方承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罗欣药业在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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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范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 5.5 亿元、6.5 亿元、7.5 亿元。若本次交易无法在 2019 年度内实施完

毕，则业绩承诺期延续至 2022 年度。各方同意，上述净利润预测数为预估值，最

终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认的净利润预测

数为依据，由各方协商确定。如果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对业绩承诺另有规定或要

求的，从其规定或要求。 

（3）业绩补偿的承诺与实施 

○1 若罗欣药业在业绩承诺期内每个会计年度末，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扣非

归母净利润未能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扣非归母净利润，则东音股份应在专

项审计报告披露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交易对方应补偿的

金额，并以书面形式通知交易对方： 

业绩承诺当期所需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扣非归母净利润－截

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扣非归母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累计承诺扣非归母净

利润总和×置入资产交易作价－累计已补偿金额。当期所需补偿金额小于零时，

按零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2 交易对方接到书面通知后，应首先以股份进行补偿，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因业绩承诺当期所需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在逐年

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小于零时，按零取值，即已补偿

的股份不冲回。 

○3 如发生交易对方需要进行补偿的情形，交易对方同意优先以其因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东音股份股份进行补偿。当股份补偿的总数达到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总数的 90%后仍需进行补偿的，交易对方可自主选择采用

现金或股份的形式继续进行补偿，直至覆盖交易对方应补偿的全部金额。 

○4 交易对方同意，若东音股份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配股、现金分红派息等事项，与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相对应的新增股份或利

益，随交易对方应补偿的股份一并补偿给东音股份。补偿按以下公式计算： 

如东音股份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补偿股份数调整为：调整

前补偿股份数×（1+送股或转增比例或配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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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音股份实施分红派息，交易对方取得的补偿股份所对应的现金股利应返

还给东音股份，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

准）×应补偿股份数。 

○5 在任何情况下，交易对方根据本协议约定对东音股份进行补偿的总额，不

应超过置入资产的交易作价。 

○6 交易对方届时持有的股份数量不足按上述方式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时，或其本次认购的股份不足以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时，不足部分由交易

对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三）《股份转让协议》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一：方秀宝、甲方二：李雪琴、甲方三：方东晖、甲方四：方洁音；乙

方一：得怡欣华、乙方二：得怡恒佳、乙方三：得怡成都。 

2019 年 4 月 24 日，上述各方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2、合同主要内容 

（1）本次股份转让安排 

○1 各方同意，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不低于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个交易日二级市

场股票收盘价的 90%为基础，且在剔除归属于方秀宝、李雪琴、方东晖、方洁音

的 2018 年度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后，经各方协商确定为 14.2712 元/股。交易对价合

计为 859,995,356 元。其中，关于转让方的具体转让股份数以及受让方的具体受让

股份数情况如下： 

受让方 方秀宝 李雪琴 方东晖 方洁音 合计股数（股） 总价款（元） 

得怡欣华 14,683,185  - - - 14,683,185  209,546,670  

得怡恒佳 - 20,338,400 714,398 - 21,052,798  300,448,691  

得怡成都 4,764,315 - 3,380,602  16,380,000 24,524,917  349,999,995  

合计 19,447,500 20,338,400 4,095,000 16,380,000 60,260,900  859,995,356  

○2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得怡欣华将持有上市公司 14,683,185 股股份，得怡

恒佳将持有上市公司 21,052,798 股股份，得怡成都将持有上市公司 24,524,917 股

股份；得怡欣华、得怡恒佳、得怡成都合计将持有上市公司 60,260,9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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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付款安排 

○1 得怡欣华、得怡恒佳、得怡成都应当于本协议第六条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

满足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本次股份转让的 50%的交易对价支付至方秀宝、

李雪琴、方东晖、方洁音共同指定的银行账户。 

○2 得怡欣华、得怡恒佳、得怡成都应当于标的股份全部过户登记至其名下之

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本次股份转让剩余的 50%的交易对价支付至方秀宝、李

雪琴、方东晖、方洁音共同指定的银行账户。 

（3）过渡期间损益及相关安排 

○1 各方同意，自交割日（包含当日）起，标的股份的风险、收益与负担自方

秀宝、李雪琴、方东晖、方洁音转移至得怡欣华、得怡恒佳、得怡成都（为避免

疑义，交割日前标的股份所对应的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在交割日后应归属

于得怡欣华、得怡恒佳、得怡成都享有）。 

○2 各方同意，过渡期间，上市公司如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

项，方秀宝、李雪琴、方东晖、方洁音因该等事项孳生的股份一并赠送转让于得

怡欣华、得怡恒佳、得怡成都。 

○3 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方秀宝、李雪琴、方东晖、方洁音应对上市公

司以审慎尽职的原则行使股东权利、履行义务并承担责任；不得利用其控股地位

实施任何侵害上市公司利益或得怡欣华、得怡恒佳、得怡成都潜在股东权益的行

为。 

（4）交割安排 

○1 各方同意，各方将积极配合深交所对于本次股份转让的审核，取得深交所

出具的审核确认意见书，并将深交所出具的确认意见书的复印件提交给得怡欣

华、得怡恒佳、得怡成都。在取得深交所出具的审核确认意见后 20 个工作日内，

方秀宝、李雪琴、方东晖、方洁音应负责向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完毕本协议项下标

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或其他类似证明文件并提供

相关文件的原件给得怡欣华、得怡恒佳、得怡成都，得怡欣华、得怡恒佳、得怡

成都予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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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方同意，交割日原则上不得晚于上市公司向重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完成

之日。 

（四）《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东音股份；乙方：全体交易对方；丙方：方秀宝。 

2019 年 5 月 31 日，甲方、乙方、丙方三方签署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 

2、合同主要内容 

（1）重大资产置换 

○1 各方同意，在《重组协议》及本补充协议规定的先决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

前提下，东音股份将截至评估基准日扣除 2018 年度现金分红金额、保留货币资金

2.6791 亿元及可转债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交易对方持有的罗欣

药业 99.65476%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置出资产由资产承接方承接。 

○2 根据坤元评估就置出资产出具的《置出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

日，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90,324.75 万元，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置出资产的交

易价格确定为 90,325 万元。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 根据坤元评估就置入资产出具的《置入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

日，置入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753,891.12 万元，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置入资产的

交易价格确定为 753,891 万元；东音股份以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的方式向交易对

方按其各自持有罗欣药业的股权比例发行股份购买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部

分 663,566 万元。 

○2 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各交易对方按照其所持有的置入资产比例获得

本次发行的相应股份。如按照前述公式计算后每一交易对方所能换取的股份数不

为整数时，则不足 1 股部分交易对方均自愿放弃，其对应的置入资产部分由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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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无偿赠予东音股份。 

经各方确定，东音股份向交易对方发行新增股份总数为 633,173,648 股，其

中，东音股份向各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罗欣控股  305,463,987  

2 克拉玛依珏志  82,868,057  

3 Ally Bridge  44,904,409  

4 张斌  31,518,029  

5 陈来阳  31,518,028  

6 前海投资  17,949,087  

7 天津平安  15,043,589  

8 GL Instrument  13,051,728  

9 深圳平安  12,228,421  

10 王健  9,755,779  

11 许丰  9,745,215  

12 高瓴天成  9,005,204  

13 得怡投资  7,817,017  

14 广州德福  7,587,718  

15 侯海峰  6,253,614  

16 物明云泽  5,211,345  

17 Giant Star  4,217,020  

18 孙青华  2,605,672  

19 陈锦汉  2,605,672  

20 杨学伟  2,084,538  

21 云泽丰茂  1,781,142  

22 得盛健康  1,751,011  

23 云泽丰盛  1,671,718  

24 中南弘远  1,532,760  

25 济南钰贤  1,344,668  

26 南京捷源  1,042,269  

27 云泽丰采  1,021,832  

28 GL Healthcare  622,623  

29 Lu Zhen Yu  614,938  

30 张海雷  181,354  

31 Zheng Jiayi  116,838  

32 Mai Huijing  35,437  

33 高兰英  2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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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股） 

合计 633,173,648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其他派息、送股、转增股本或

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上述发行数量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相应进行调整。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最终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

量为准。 

○3 得怡健康、得盛健康承诺，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东音股份股份，自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

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上市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的，前述股份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上述期间东音股份发生派

息、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行价以经除息、除

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如前述股份锁定期届满时，其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偿义务尚未履行

完毕，则锁定期自动延长至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4 Ally Bridge、张斌、陈来阳、前海投资、平安消费、GL Instrument、平安

健康、王健、许丰、高瓴天成、广州德福、侯海峰、物明云泽、孙青华、陈锦

汉、杨学伟、云泽丰茂、云泽丰盛、中南弘远、济南钰贤、南京捷源、云泽丰

采、GL Healthcare、Lu Zhen Yu、张海雷、Mai Huijing、高兰英、Zheng Jiayi 承

诺，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东音股份股份的锁定期安排将维持不变，继续按照《重组

协议》的约定执行。 

○5 如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东音股份股份的锁定期的承诺与证券

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的，交易对方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意见进行

相应调整。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将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

市公司配股、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部分，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3）交割 

○1 置出资产的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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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交易方案，东音股份将指定一家全资子公司并指定其作为全部置出

资产的归集主体（以下简称“指定主体”)，并将除对该指定主体的长期股权投资

外的全部置出资产通过划转或其他合法方式注入指定主体（以下简称“置出资产

归集工作”)。置出资产交割实施时，东音股份将通过转让所持该指定主体 100%

股权等方式进行置出资产交割，并最终由资产承接方承接。 

本补充协议签署并成立后，东音股份及资产承接方应当着手准备置出资产归

集工作，于置出资产交割日前将除对该指定主体的长期股权投资外的置出资产转

入指定主体。 

本补充协议生效后，东音股份应配合并确保指定主体向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提

交将指定主体 100%股权过户至资产承接方的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并

应在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完毕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政府部

门原因导致未在前述期限内办理完毕的，不视为违约）。资产承接方应为办理前

述股权变更登记提供一切必要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必要的文件并提交相关

文件资料。 

与此同时，东音股份、交易对方及资产承接方应在前述期限内签署置出资产

交割确认书，确认东音股份已向资产承接方交割完毕全部置出资产，资产交割确

认书签署日即为置出资产交割日（置出资产交割日应不晚于本补充协议第 4 条约

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 30 日）。 

各方明确，自置出资产交割日起，东音股份即被终局性地视为已经履行完毕

置出资产交付义务，置出资产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和风险均由资产承接方享

有和承担。若截至置出资产交割日尚有部分置出资产未办理完成注入指定主体相

关的变更登记和过户手续，东音股份应协助继续办理完成相关的变更登记及过户

手续或另行协商其他解决方案。但前述事项不影响自置出资产交割日起置出资产

的权利、义务、责任及风险的转移。 

各方确认，因实施置出资产归集工作所产生的相关税费由资产承接方实际承

担。 

○2 置入资产的交割 

交易对方应当于本补充协议生效后向相应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相关主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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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罗欣药业股权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并应在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

办理完毕相应的置入资产变更登记手续，向东音股份签发股票证明书，将东音股

份登记在股东名册上。东音股份应为办理前述股权变更登记提供一切必要的配

合，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必要的文件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 

各方同意，以置入资产过户至东音股份名下之日（即罗欣药业向东音股份签

发股票证明书，将东音股份登记在罗欣药业股东名册上）当日作为置入资产交割

日(置入资产交割日应不晚于本补充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 30 日)。 

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之日后五日内召开董事会改选高级管理人员，

并在改选完成当日将下述资料移交给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印章(包括但不限于

公司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等)、上市公司的财务账簿及会计凭证、银

行账户资料及其密码、上市公司用于信息披露事项的电子钥匙、公司营业执照正

本、副本等全部资料文件。交易对方于置入资产交割日后有权指定人员参与东音

股份的公司印章、上市公司的财务账簿及会计凭证、上市公司用于信息披露事项

的电子钥匙、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等管理。 

（4）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1 东音股份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职工安置方案； 

○2 本次交易己经按照《公司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之规定，经本协议各方的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或其其他有权机构

等审议通过； 

○3 东音股份股东大会同意罗欣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东音

股份股份； 

○4 东音股份股东大会同意豁免方秀宝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锁定承诺相关事

项； 

○5 本次交易获得东音股份可转债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 

○6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7 反垄断主管机关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做出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

或不予禁止的决定(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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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任何一项先决条件未能得到满足，则《重组协议》及本补充协议不生

效、终止，上述事项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各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在此情形

下，各方应友好协商，在继续共同推进本次交易的原则和目标下，按相关政府部

门要求的或有关法律规定的方式和内容，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修改、调整、补

充、完善，以使前述目标最终获得实现。 

（5）其他 

○1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本次股份转让同时生效，互

为前提，任何一项因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交易方内部有权审批

机构及相关监管机构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则其他项交易不予实施。 

○2 因以下任一原因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完成的，罗欣控股构成严重违约，东音

股份及方秀宝有权要求罗欣控股合计支付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违约金：a 罗欣控股

违约撤销本次交易；或 b 罗欣控股以实际行动表示不履行主要义务；或 c 罗欣控

股陈述、保证或承诺中存在重大遗漏、错误或不真实；或 d 罗欣控股有其他严重

违约行为。 

因以下任一原因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完成的，东音股份及方秀宝构成严重违

约，罗欣控股有权要求东音股份、方秀宝中任何的一方或两方合计支付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违约金：a 东音股份及/或方秀宝违约撤销本次交易；或 b 东音股份及

/或方秀宝以实际行动表示不履行主要义务；或 c 东音股份及/或方秀宝陈述、保证

或承诺中存在重大遗漏、错误或不真实；或 d 东音股份及/或方秀宝有其他严重违

约行为。 

各方认可本条的约定构成对《重组协议》第 7 条“诚意保证金”条款的补

充、并不与之冲突或影响其效力。违约方根据《重组协议》第 7 条“诚意保证

金”条款的规定承担了赔偿义务的，不影响其依据本条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 

○3 本补充协议自各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重组协议》中的除“诚意保证

金”、“税费”、“不可抗力”、“保密”、“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违约

责任”、“通知”、“其他”自《重组协议》成立时生效。本补充协议及《重组

协议》除“诚意保证金”、“税费”、“不可抗力”、“保密”、“适用法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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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违约责任”、“通知”、“其他”之外的其余条款在本补充协议

第（4）条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4 本补充协议各方之间产生与《重组协议》及本补充协议有关的争议、诉求

或争论，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在争议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仍不能

通过协商解决的，则任何一方有权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地点为上

海，依照其仲裁规则仲裁解决，仲裁结果为终局。 

○5 本补充协议为《重组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重组协议》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各方确认，《重组协议》中没有约定或与本补充协议约定不一致的内

容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没有约定的，仍按《重组协议》执行。 

（五）《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东音股份；乙方：全体交易对方。 

2019 年 5 月 31 日，甲方、乙方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2、合同主要内容 

（1）经各方确认，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罗欣药业在 2019 年度、2020 年度

和 2021 年度（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期”）实现的合并报表范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5 亿元、6.5 亿元、7.5 亿元；若本

次交易未能在 2019 年度交割完毕，则业绩承诺期延续至 2022 年度，届时依据中

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由各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如果中国证监会、深

交所对业绩承诺另有规定或要求的，从其规定或要求。 

（2）本补充协议为《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没有约定或与本补充协

议约定不一致的内容，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没有约定的，仍按《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执行。 

（3）本补充协议自各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自《重组协议》《重组协议之补

充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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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除非本补充协议另有约定，本补充协议中的用语及其定义、解释与《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的相同用语及其定义、解释一致。 

（5）本补充协议各方之间发生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本补充协议有关的

争议、诉求或争论，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在争议发生之日起 30 日

内，仍不能通过协商解决的，则任何一方有权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

地点为上海，依照其仲裁规则仲裁解决，仲裁结果为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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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前 6 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通

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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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

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

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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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等资料； 

2、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转让协议》、《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和上述备查文件置于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供投资者查

阅。投资者也可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

文。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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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一） 

本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签名：                   

                                                          方秀宝 

2019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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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二） 

本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签名：                   

                                                        李雪琴 

2019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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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三） 

本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签名：                   

                                                        方东晖 

2019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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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四） 

本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签名：                   

                                                        方洁音 

2019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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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五） 

本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温岭市大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2019年      5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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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

页） 

 

 

 

 

 

 

 

签名：                   

                                                        方秀宝 

2019年      5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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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签名：                  

                                                        李雪琴 

2019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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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签名：                  

                                                       方东晖 

2019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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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签名：                  

                                                        方洁音 

2019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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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

页） 

 

 

 

 

 

 

 

温岭市大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2019年     5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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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浙江省温岭市 

股票简称 东音股份 股票代码 002793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信息义务披露人一：方秀宝 

信息义务披露人二：李雪琴 

信息义务披露人三：方东晖 

信息义务披露人四：方洁音 

信息义务披露人五：温岭市

大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地址 

信息义务披露人一：浙江省 

信息义务披露人二：浙江省 

信息义务披露人三：浙江省 

信息义务披露人四：浙江省 

信息义务披露人五：浙江省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注：信息义务披露人一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注：信息义务披露人一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义

务人二、三、四、五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上市公司新增股份导致持股比例下降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非限售流通股和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137,684,927股 

持股比例：以2019年5月24日总股本计算，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股66.63%  

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份种类：非限售流通股和限售流通股  

变动数量：信息披露义务人减少60,260,900股  

变动比例：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减少57.41%  

变动后持股数量：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77,424,027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以2019年5月24日总股本计算，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股9.22%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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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6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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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                  

方秀宝 

2019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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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                  

                                                         李雪琴 

2019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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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                  

                                                     方东晖 

2019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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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                  

                                                     方洁音 

2019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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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大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2019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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